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收案管理制度
为了提高本所服务信誉与竞争能力，对本所律师的执业行为和工作效率进行有效监督，经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，特制定收案管理制度如下：
一、本所律师在接到案件后，须登录本所网络办公系统，根据案件情况，填写登记表进行登记。
二、律师必须认真、如实、详尽地填写案件登记表，并严格按照登记表中的内容载明案件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委托人基本情况、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案件基本情况、律师收费情况等内容。

三、律师填写案件登记表完毕后，电脑系统自动将案件登记表转入主任审查，主任根据委托事务的专业特点和难易程度，统一指派具有相关业务专长的律师或部门承办。
四、对于重大疑难案件，需交本所业务指导委员会审查，以规避风险。
五、经主任或业务指导委员会审批后，办公室案件管理员统一设立案件案号，由事务所统一接受客户委托，与客户签订本所统一制定的 “委托代理合同”及“授权委托合同”。

六、“委托代理合同”及“授权委托合同”签订后，需交回办公室，由案件管理员统一归档保存。
七、本制度经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，即日起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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